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建设项目
配套废水废气噪声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（先行）
2019年6月23日，建设单位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，根据国家环保部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，特邀专家（名单附后），对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建设项目进行验收，现场验收意见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位于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，租赁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村民委员会闲置厂房建设，购置吹瓶机等生产设备。项目具备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的生产能力。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2016年4月，委托杭州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2016年5月20日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（原长兴县环境保护局）以《关于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(长环管[2016]457号)予以批复，同意该项目在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建设。
（三）投资情况
项目已投资600万元。
（四）验收范围
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位于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，租赁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村民委员会闲置厂房建设，购置吹瓶机等生产设备。项目具备年加工塑料瓶600吨的生产能力。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本项目为先行验收。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（一）废水：本项目实施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，生活污水经化龚池处理后委托当地农民作为农肥清运，不排放。
（二）废气：本项目熔融、吹塑工段会产生有机废气，要求加强车间通风即可。
（三）噪声：生产过程中需加强厂房的密闭性，对机械设备安装减震垫，在生产过程中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、更新，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，确保所有设备尤其是噪声污染设备处于正常工况；并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。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
杭州希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（报告编号：EN19050084）。监测期间，该项目生产工况正常，生产负荷为75%以上，符合竣工验收工况负荷要求。
五、验收结论
依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年加工塑料瓶1000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根据《验收监测报告》结论等资料结合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，企业已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验收合格。
6、 建议和要求
1、严格执行所制定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，注意生产、环保设备的运行管理维护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；
2、加强熔融、吹塑工段废气控制，确保废气达标排放，完善环保标志标牌；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完善厂区雨污分流，冷却水循环回用，不得外排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委托农民清运；加强噪声管理，保证厂界噪声达标；
4、自觉接受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配合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；
5、固废验收意见由环保主管部门出具。




验收组组长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兴天地塑料制品厂（盖章）
2019年6月23日
